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塔乌市监不罚〔2025〕8号

当事人：乌苏市峰峰粮油商行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4202MA794PLE6K          
住所（住址） ：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淮河西路629号
经营者：苏**               
2025年3月19日，我局执法人员刘金娥、马国勇收到12315平台投诉单，编号：1654202002025031949371515，投诉人称于2025年3月17日因生活所需在乌苏市淮河西路629号乌苏市峰峰粮油商行购买东方树叶青柑普洱，反映该饮料已超过保质期。执法人员根据投诉线索于3月20日对乌苏市淮河西路629号乌苏市峰峰粮油商行进行检查，检查时该店正常营业，执法人员向该店经营者苏**出示执法证并说明来意后，在苏**的配合下对该店开展了检查。在该店左手边第一组第一层货架上检查发现新疆农夫基地玛纳斯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5瓶“东方树叶”青柑普洱，瓶体正面显示“东方树叶”青柑普洱，复合茶饮料，净含量：900ml，生产日期：20240423，瓶体背面显示：生产商：新疆农夫基地玛纳斯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许可证编号SC10665232400012，委托商：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保质期：9个月。当事人现场提供了上述食品的进货票据及供货者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经报局领导批准，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涉嫌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饮品的行为，现场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乌市监责改〔2025〕78）号，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经营行为；现场对上述超过保质期的“东方树叶”青柑普洱5瓶实施了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乌市监强制〔2025〕15号），当事人现场签收相关文书。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的规定，为进一步了解情况，经报局领导批准，于2025年3月24日立案，并指派刘金娥、马国勇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已于2025年4月11日调查终结。                                    
[bookmark: _GoBack]经查，乌苏市峰峰粮油商行经营面积30平方米，主要从事食品、烟草制品及日用百货的销售。2024年9月2日乌苏市峰峰粮油商行以68元/件的价格从乌苏市翟凡商行购进2件（24瓶）“东方树叶”青柑普洱，生产日期：20240423，生产许可证编号SC10665232400012，委托商：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保质期：9个月。截至案发时，当事人已销售17瓶，每瓶售价7元，剩余5瓶正在店内销售，已超过保质期57天。上述超过保质期的饮品货值金额42元（7元/瓶×6瓶=42元），由于该店无法提供涉案食品详细的销售记录，只能确认当事人给投诉举报人销售了1瓶“东方树叶”青柑普洱，故违法所得为7元（7元/瓶×1瓶=7元）。
2025年3月26日，执法人员对该店整改情况进行了检查，店内未发现有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当事人在现场、调查笔录上签字确认，未提出异议。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及经营范围； 
2.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具有食品经营的合法资格，并在有效期内；                               
3.当事人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与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者姓名相符；                                
4.现场笔录2份，笔录（一）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当事人销售“东方树叶”青柑普洱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数量和实施扣押过期食品的情况；笔录（二）证明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当事人已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                                            
5.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销售超过保质期的“东方树叶”青柑普洱的违法事实的客观存在，涉案食品的进货价格、数量和销售价格、数量的情况；                                                        
6.现场拍摄照片2张，证明当事人正常营业中，在经营场所内销售涉案“东方树叶”青柑普洱的事实；            
7.提取的涉案“东方树叶”青柑普洱包装正面、背面照片2张，证明当事人销售的涉案“东方树叶”青柑普洱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真实性的事实；                                                
8.当事人提供的进货票据1张，供货者的许可证明材料2份，证明当事人购进涉案食品的时间、数量、价格、进货渠道及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的情况；
9.新疆市场监管登记和许可审批系统、新疆市场监管智慧执法平台截图各1份，证明当事人系初次违法；
10.12315平台投诉单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事实及案件来源。
本局于2025年5月15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告字不罚〔2025〕85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本局认为，当事人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饮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属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案件调查，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如实陈述违法事实；经查询新疆市场监管登记和许可审批系统及新疆市场监管智慧执法平台，并经当事人确认，系初次违法，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履行了食品进货查验义务；经教育提醒，当事人意识到违法行为后，及时采取整改措施，对违法原因进行分析并对待售食品进行全面排查；涉案食品数量较少，货值金额较低；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影响了不特定人的身体健康。当事人的行为表现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一）的通知》（国市监稽发〔2025〕10 号），《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序号：5；违法行为类型：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 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免罚条件：1. 初次违法；2. 不包括餐饮环节；3. 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4. 违法货值金额不超过 500 元；5. 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6. 立即自行改正或责令改正期间已改正。”的规定，综合考虑个案情况 、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决定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对当事人进行教育。”的规定，对当事人进行教育，具体内容如下：  
1、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食品经营服务水平、增强食品安全的法律意识。
2、要求经营者落实经营主体责任，认真履行各项法律法规规定，合法合规经营，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5月26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三份归档。
